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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付千萬 女公關嫌少揚言「殺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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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懵的哥突開車 輪椅婦跌出車傷

女被告重金聘駱應淦出戰

旅巴騎壆撞牆 司機拋出重傷

政府：大橋環評證工程空污無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上訴案昨日

展開第2日聆訊，雙方的資深大律師對如何理解《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及工程指引，各執一詞。政府一方認為，環評報告證明工
程不會令空氣污染超標，已經滿足法定要求，不認同原訟庭的裁
決指，環保署署長錯誤批出環境許可證。

代表東涌婦朱綺華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昨稱，《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並非純粹確保評估程序的機制，其主要目的是獨立評估基
建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必須透過預測有、無工程兩方面的數據才
可以作出比較，從而去避免工程可引起的負面影響。

大橋環評報告由於沒有提供將來倘沒有工程的環境情況數據，
故被原審法官評為不及格；政府日前指出，有關數據其實已經處
理並融入在報告其他部分內，只是未有額外個別列出。戴啟思昨
反駁稱，上述分析數據屬於關鍵資料，理應向環保署署長及大眾
披露，以判斷工程影響。

沒有硬性規定要列細節
代表環保署署長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則批評透過司法覆核，把

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推倒的申請人之說法有誤導，重申法例只要
求環評報告分析及評估工程的影響，但至於如何交代及列出數據
等細節，則不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技術備忘錄》及《研
究概要》都沒有硬性規定。

朱綺華提出「反上訴」
另外，朱綺華一方亦提出「反上訴」，認為環評報告錯誤估計

2031年為污染最嚴重的一年、又未有交代通車後的臭氧污染程
度、以及對大眾健康的影響，都不符合法例要求。

東涌居民朱綺華婆婆是憑法援興訟，成功推翻環保署署長通過
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的決定，但政府不服提出上訴。

76歲送石油氣維生
老翁遭撞捲車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一
名76歲仍要送石
油氣餬口的老翁
簡伯，昨午12時
許推 手推車往
送罐裝石油氣途
中，在旺角道近
彌敦道交界工業
貿 易 署 大 樓 對
開，被一輛馳至客貨車撞倒復捲入車底被困，頭
及手腳重創昏迷，消防員將其救出送院搶救，情
況危殆。27歲姓詹（譯音）肇事客貨車司機通過
酒精呼氣測試，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前日被問退休：「有得做就做」
被車撞至命危的簡伯，在現場附近一間石油氣

店工作10多年，據該店店員表示，簡伯在港無親
無故，由於他年事已高體力較弱，故近年僱主只
安排他送氣到附近地舖，上樓的工作則交由年輕
力壯員工負責。該名店員又說，剛巧前日才問過
簡伯何時退休，他當時回應道：「有得做就做
囉！」不料昨日卻遇上不測命危。

女被告其貌不揚膚色黝黑
現年38歲女被告祁春艷為早年喪夫的寡

婦，育有現年15歲女兒。其貌不揚的女被
告身高約5呎3吋、蓄長髮及膚色黝黑，昨
束起馬尾坐在犯人欄內，Ｘ作供2小時內
從沒有正視對方。被告被控9項勒索Ｘ及
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受審。

租單位半同居 月供8萬生活費
現年50歲的Ｘ先生昨被安排在屏風後作

供稱，他已婚育有一女，2006年暑假在跑
馬地一酒吧內邂逅任酒吧公關的被告，被
告離職後從事「走水貨」。不久，他與被
告發生親密關係，2006年尾，更在深水
帝景峰租單位供被告居住，被告每月向他
索取6萬至8萬元生活費，2個月後更有一名
年約12、13歲的少女同住，被告指該少女
是其胞姊的女兒。

聘偵探跟蹤富商威嚇要錢
Ｘ先生稱，2人關係在2007年初轉差，因

為被告經常問他要錢。他間中會到帝景峰
過夜，2007年7至8月，當他提出分手後，
雙方關係極度惡劣，同年8月至12月間，被
告聘請私家偵探跟蹤他和妻子行蹤，被告
之後對他說：「你老婆做 咁叻，你一家
3口成日雙宿雙棲，我一個人就孤苦伶
仃，我要你 一家3口家破人亡，我在深
圳搵個人要幾多錢，我都查了。」Ｘ指不

斷遭被告出言威嚇，2007年12月，他與被
告在其房車內談判時，遭被告要求一次過
索取80萬元「掟煲費」。雖然Ｘ表示銀行戶
口沒有足夠金錢，但被告卻建議Ｘ將公司
股票轉給她，Ｘ只同意轉總值40萬元股
票，被告卻嫌少，並大發雷霆。

Ｘ憶述，被告曾說出私家偵探查得他的
去向，又準確說出他當日去過哪一間律師
樓及投資銀行，令他深信不疑，甚至他和
公司Ｙ先生按摩時雙方的對話，都能瞭如
指掌，被告揚言「Ｙ先生挑撥我倆關係，
還慫恿你離開我，所以我十分憎恨Ｙ。」
被告更聲言「你叫Ｙ佢有得同個仔玩就玩
多 ，我都要殺佢一家3口。」

指懷有骨肉 索款加國待產
Ｘ稱一次和被告在車內為錢吵架，被告

重複恐嚇說話，要求索取200萬元，被告並
揚言手上擁有他一家3口的照片及住址，
令他感到被告的威脅已經「升溫」。至2007
年12月27日被告又再次出言恐嚇，要他先
付100萬元，為了家人及Ｙ先生一家的安
全，他簽了一張面額100萬元支票給被告。

2008年初，被告表示有了身孕，Ｘ是肚
內男嬰的父親，被告再要求Ｘ支付800萬元
讓她到加拿大待產，但他一直拒絕付款，
雖然他覺得被告腹中塊肉，有可能屬於
他，但亦清楚表明2人無法復合。據他所
知，事隔一年被告前赴加國一小鎮的親戚
寓所居住，而被告從沒有誕下嬰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億萬富豪X先生邂逅酒吧女公關，豈料是

「酒吧孽緣」，過去4年來疑被女公關恐嚇殺害他全家，繼而意圖勒索巨

額「掟煲費」，期間Ｘ先生先後5次共支付1千萬元給女公關，希望可平

息其仇恨以保障一家3口安全，但女方「食髓知味」，繼續威脅索款1.2億

元，並揚言「你（Ｘ）放心，我不會畀你死先，我要令你身邊一個一個

人死先，才對你有最大的懲罰。」Ｘ先生認為事態嚴重，

在極度驚慌下報警揭發此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其貌
不揚的女被告是於2006年夏季，以
短約形式在跑馬地名人酒吧Piano
Bar（已結業）任女公關而「搭上」
億萬富豪Ｘ先生，3年內成功從Ｘ身
上取得1千萬元，並疑運用所得款項
聘請私家偵探跟蹤X先生夫婦，取得

「情報」企圖再威嚇Ｘ1.2億元。被告
更重金禮聘著名刑事資深大律師駱
應淦為她出戰打這場官司。

Ｘ衝口爆出Y先生名字
主審法官鮑理賢為免Ｘ先生「廬

山真貌」曝光，昨午先將法庭「清
場」，安排Ｘ先生由法官的通道進入
法庭內，然後再讓記者及旁聽人士
入庭。而在散庭後，法官亦下令記
者及公眾人士先離場，然後才由
警方護送Ｘ先生離開。不過在案
件審訊期間，Ｘ在作供時一度衝口
說出Ｙ先生的名字，幸被主控官提
醒。

Ｘ先生稱，在一次爭拗中，被告
即時拿起手機，揚言召來黑社會分
子，還說「你一家3口買定棺材。」被
告更攜利刀衝到他位於跑馬地的寓所
按門鐘，以及不斷以電話滋擾其寓
所，Ｘ即通知家傭切勿應門及接聽電
話。後來他翻查閉路電視，確認被告
不但成功進入其所住屋苑，更進入大
廈，並乘升降機到其所住樓層，故在
極度恐慌下決定報警。

電話滋擾攜刀搵上門
Ｘ又憶述，2007年10月11日他駕

車到被告寓所外與被告見面，雙方
爭拗了2小時，被告都不肯讓他離
去，還在車上出手打他，後來他看
見有救護車經過即大呼救命，救護
人員上前協助企圖將被告拉開，結
果事件驚動警方，警員到場，被告
仍扯 Ｘ不放手，警員終要把被告
戴上手扣帶返警署，並扣查了一
晚，而Ｘ則送往醫院驗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油麻地伊利沙伯醫院的士站，昨晨
發生罕見交通意外，一名大懵的士司機接載一名不良於行的覆診
女病人抵達醫院落車時，非但未有協助乘客取輪椅，更不察動作
緩慢的女乘客開啟車門坐在座位邊等候往車尾箱取輪椅的丈夫
而突然開車，女子頓失平衡跌出車外致手腳受傷，幸送急症室敷
治後無大礙。警方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傷處理，正調查意外原
因。

受傷女乘客姓林(42歲)，右手及雙腳受傷，事件更影響她未能依時
覆診；至於大懵的士司機姓馮(60歲)，事後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試，
他在接受警員調查時，一度表示「以為只得一名乘客」。

夫車尾取輪椅 婦開門等候
事發昨晨10時許，林婦由丈夫陪同，乘的士到達伊利沙伯醫院

日間醫療中心的士站準備往覆診，由於林婦抱病行動不便，其夫
下車後即往車尾箱取輪椅，而動作緩慢的林婦則開啟左邊車門，
坐在車邊等候丈夫，詎料此時的士突然開行，林婦尖叫一聲頓失
平衡跌出車外，馮姓司機驚覺意外立即停車，惟女事主已墮地手
腳受傷，無法起身。其夫見狀馬上報警求助。救護員到場將事主
送往鄰近急症室治理，幸無大礙。

司機應主動助客落車
市區的士司機聯委會永久榮耀會長郭志標認為，意外中的司機

無論如何都有不當之處，攜輪椅乘的士並不收額外費用，大部分
的士司機遇上輪椅客都主動提供協助。司機協助將摺起輪椅放入
行李箱，可避免乘客大力關行李箱時弄壞門鎖，到達目的地後亦
應落車協助，待不良於行乘客坐上輪椅離開後才登車開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冠忠巴
士一輛空載旅遊巴，昨晨6時在何文田公
主道南行，疑因天雨路滑，途至治民街
左彎失控跣胎，掃毀街燈後騎上路旁約1
米高石壆，撼向愛護動物協會外牆才停
下，並壓毀一輛停在路邊電單車，因撞
擊力猛烈，旅巴司機撞爆車窗玻璃飛出
車外重傷，警方正調查肇事原因及是否

有人未有扣好安全帶。
旅巴司機50歲姓蕭，因傷重未能進行

酒精測試，送院救治後情況嚴重。冠
忠巴士發言人莫先生表示，肇事旅巴
是新車，受傷司機已加入公司10多
年，一向記錄良好。昨晨事發時是其
第一轉車，準備開往紅磡接載某大公司
的員工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西貢著
名海鮮菜館「全記」股東吳金福，2006年
身懷營業額80多萬元往銀行途中，遭2名
賊人打劫，揮刀狂斬頭及上肢，右眼一度
失明，吳坦言終生無法忘記遇襲一幕。法
官昨斥責「刀手」是危險人物，重判他入
獄12年。

官指被告危險人物
法官指出，雖然被告郭毅敏(38歲)自稱

沒有策劃劫案，但身為「刀手」的他角色
重要，與同黨利用事主吳金福(46歲)獨自
攜巨款走僻靜小巷的特點犯案。法官續指
出，被告早於1996年曾爬窗潛入單位打
劫，綁起女戶主及企圖與戶主女兒肛交，
有施以暴力的紀錄，可謂危險人物。

事主右眼一度失明
案情指出，吳金福身中逾10處刀傷，其

中右眼眉上方延至顎骨的傷口長達16厘
米，深至肌肉，右眼一度失明，臉龐及上
肢也留有永久疤痕。法官昨引述吳金福數
日前的供詞，指劫案影響他一生，除視力
受損、無法提重物外，心理也受創傷，至
今仍怕遇襲。

控罪指出，被告於2006年10月16日，在
西貢萬年街與一名在逃男子搶劫吳金福，
他早前承認搶劫罪。案情指出，當日戴口
罩的被告手持牛肉刀從後襲擊事主，糾紛
間雙雙倒地，原本在賊車候命的同黨此時
上前幫手亂刀狂斬事主，事主起初以被告
擋刀，但最終不支放走被告，2名賊人掠

錢乘賊車逃走。警方同日在西貢北港路尋回賊
車，去年一月發現被告DNA與賊車血跡吻合。

訪女友家墮樓
少年判死於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17歲少年黃嘉

舜在其富家女友位於碧瑤灣豪宅墮樓死亡一案，
昨由4女1男陪審團於死因庭一致裁定其死於自
殺，但沒有就案件提出建議。黃父昨在庭上陳詞
時，高度讚揚其子的品格，認為事件非常可惜，
及反映了人性自私及虛偽的一面。

而裁判官庭上表示女方家長容許死者與未滿16
歲的女兒單獨共處，無疑於放一個危險炸彈在
家，不但對其女兒有害，亦可能使死者犯罪。

偷拍女生洗澡
名校教師監14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學教師在家中

廁所暗藏攝影機，去年趁兩名女舊生造訪時偷拍
下她們洗澡及如廁過程，遭識破後更企圖擁吻及
侵犯女事主。被告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不誠實取
用電腦及非禮共三項控罪，昨被判處入獄共14個
月，並須要接受心理治療。

被告蔡棟濂（29歲)，事發時在聖保羅男女中
學附屬小學任教體育科，曾在葵涌一間中學任
教，而兩名女事主即是他當時的學生。

背景報告指被告為家中獨子，自小父母離異，
由婆婆湊大。事發後，與其拍拖6年女友即與他
解除婚約。被告的同事、師長及學生都有寫信代
求情。法官彭寶琴轉述精神及心理報告表示，被
告並無精神問題，但性趣濃厚(sexual interest)，往
往得不到滿足，自我調節能力不善；而女事主在
創傷報告中亦表示非常不快樂，更不願意再見到
被告，其中Y女生憂慮被告會將相片上載到互聯
網，故須重判以收阻嚇之效。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環境評
估)謝展寰昨出席上訴案審訊。

■意圖勒索X富商1億多元的酒吧女公關祁春艷(右二)需還柙續審。

■乘的士抵伊利沙伯醫院被大意
司機匆匆開車而跌出車受傷的不
良於行女子。

■何文田公
主道旅巴失
事剷上石壆
撞及愛護動
物 協 會 外
牆。

■7旬翁被客貨車撞倒捲入車底重傷，消防及
救護員在場搶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焯文 攝

■被捲入車底受傷老翁用以
運送石油氣的手推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焯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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